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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二、稅務法規 

適 用 考 試 名 稱 適 用 考 試 類 科 

公 務 人 員 高 等 考 試 三 級 考 試 財稅行政 

公 務 人 員 升 官 等 考 試 薦 任 升 官 等 考 試 財稅行政 

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財稅行政 

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
司法事務官財經事務組、檢察事務官

財經實務組 

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

一、理解與應用我國內地稅之稅捐稽徵及納稅者權利之保護。 

二、理解與應用我國所得稅相關法規。 

三、理解與應用我國銷售稅相關法規。 

四、理解與應用我國財產稅相關法規。 

五、理解我國地方稅課徵及租稅優惠相關規定。 

命 題 大 綱 

一、稅捐稽徵法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

二、所得稅法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

三、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

四、貨物稅條例及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 

五、遺產及贈與稅法 

六、土地稅法 

七、房屋稅條例及契稅條例  

八、相關法規 

（一）地方稅法通則 

（二）產業創新條例（租稅優惠部分） 

備註 
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，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，仍可

命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。 


